梅河口市2026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方案

（征求意见稿）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预拨2026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吉财建指〔2026〕94号）已下达我市，2026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预拨额度为855万元。为推进农村客运、出租车、城市交通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按照《吉林省“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吉交联发〔2022〕30号）、《梅河口市“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梅交联发〔2022〕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梅河口市实际，制定以下分配方案。

一、“费改税”部分补贴使用方案（261万元）

（一）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费改税部分总额49万元，直接发放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

2025年本级在线营运农村道路客运车辆127台，全年合规运营总里程463.58万公里，每台车按照运营的总里程数加权平均分配资金，补贴标准为1056.99元/万公里。其中：梅河口市万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16台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全年合规运营总里程83.95万公里，补贴8.87万元；梅河口市个体客运111台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全年合规运营总里程379.63万公里，补贴40.13万元。

（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总额212万元，直接发放给出租汽车经营者。

2025年全市共有运营城市出租车1409台，全年合规运营里程16908万公里，每台车按照运营的总里程数加权平均分配资金，出租车补贴标准为125.38元/万公里。

二、“涨价”部分补贴使用方案（594万元）
（一）农村客运涨价补贴部分资金总额120万元，主要用于农村道路客运发展。

1.对22条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线路予以补贴（其中梅河口市万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线路19条，投入新能源公交车19台；梅河口市汇通运输经营公司完成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线路3条，投入新能源公交车3台）,补贴标准2万元/台，补贴金额44万元。

2.对拓展客货邮融合发展的梅河口市公路客运总站给予补贴55万元。
3.对建设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二级以上客运站运营补贴，梅河口市公路客运总站具备一级旅游集散中心资质，给予运营补贴15万元。

4.对保障建制村100%通客车的农村客运车辆予以补贴，我市有6个村由于地处比较偏远，通过预约响应方式通车，投入车辆20台，按3000元/台的标准进行补贴，共计补贴6万元。

（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涨价补贴部分总额474万元，30%用于支持出租车加快电动化，70%用于支持城市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运营。

1.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涨价补贴30%部分用于加快出租车电动化及出租车之家运营，重点用于出租车之家除人员工资、购买食材以外的日常运营、维护等，计划补贴142.2万元。

2.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涨价补贴70%部分331.8万元，用于统筹支持城市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运营等方面。

（1）对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运营补贴，补贴标准1万元/台,全市现有新能源城市公交车186台，补贴金额186万元。

（2）对客运站建设农村物流网络补贴，补贴金额107.8万元。
（3）对梅河口市交通综合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建设和运营补贴36万元。


